
 
 
 

关于 2021 年度教育改革发展专项课题申报的通知 

各学部、 校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2021年度教育改革发展专项课题申报工作已启动(详见附件）, 请

各相关单位认真组织教师切实按照课题征集公告要求进行组织申报。 

（一）申报条件和要求：项目申报人（主要负责人）一般应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教育行政部门项目申报人（主要负责人）一般应具有

独立开展和组织研究工作的能力。项目申报人要有比较充分的前期准备

和相关研究成果，能作为项目的实际主持者并承担实质性的研究工作，

每个项目申报人每年只能申报一个研究项目。承担省教育厅以往年度教

育改革发展研究项目尚未结题者，不得申报本项目。同一课题已获得国

家级或省部级项目计划资助者，不得重复申报。研究项目以单位名义申

报，不受理个人申报。 

（二）申报材料：申报者按要求填写《湖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

一教育改革发展专项申请书》纸质版（A4双面打印）一式 14份（申请

书模板请在学校科研 QQ群文件或者科技处网站上下载），同时将电子版

发送至邮箱 1357036827@qq.com，由学校科技处汇总后报送。 

 

因限额申报，且学校需要审核签章后邮寄上报，学校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5 月 6 日，请勿逾期。 

 

联系人：龚媛                 联系电话： 87582661 

附件：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 2021年度教育改革发展专项课题中报

工作的通知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处 

        2021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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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 2021 年度教育改革发展专项课

题中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及神农架林区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为加强教育政策的前期论证与可行性研究，经研究决定开展 2021 年度

教育改革发展专项课题申报和立项评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的范围与重点 

教育改革发展专项课题要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薪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围绕贯彻落实

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围绕服务我省高质量发展战略布局的推进实施，就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

设教育强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和政策研究，更

好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我省落地见效。研究选题参考见《湖北省教育厅

2021年度教育改革发展专项课题指南》 （附件 1） ，也可以根据申报范围

和重点自拟课题名称申报。 

二、申报条件和要求 

教育改革发展专项课题申报按照《湖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改革

发展专项管理办法（试行）》 （鄂教政法[20143号）和《湖北省教育厅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鄂教规〔2011] 6 号）执行，项目申报人（主

要负责人）一般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教育行政部门项目申报人（主要

负责人）一般应具有独立开展和组织研究工作的能力。项目申报人要有比较

充分的前期准备和相关研究成果，能作为项目的实际主持者并承担实质性的

研究工作，每个项目申报人每年只能申报一个研究项目。承担省教育厅以往

年度教育改革发展研究项目尚未结题者，不得申报本项目。同一课题已获得

国家级或省部级项目计划资助者，不得重复申报。研究项目以单位名义申报，

不受理个人申报。申报单位须按要求填写附件中的《湖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

研究一教育改革发展专项申请书》纸质版一式 13份（含原件 3 份，复印件

10 份），加盖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和单位公章。报纸质版的同时上报电子版。 

三、申报推荐限额 

2021年度教育改革发展研究项目立项总数控制 50项左右，请各有关单

位根据课题指南确定的选题和研究实力，认真组织推荐申报，每个单位推荐

项目一般不超过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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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评审与公布 

在各单位推荐的基础上，省教育厅将按照科学、公正、公开、择优的原

则，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省教育厅根据专家评审的意见进行复核，确定立项

结果，并向社会公示，公示期无异议后，向研究项目承担单位下达项目任务

通知书。 

五、其他要求 

1.受理项目申报最后截止日期为 5 月 10 日，过期不再受理。 

2.申请者应如实填报材料，确保无知识产权争议。各申报单位应严格把

关，确保所有申报信息准确真实，如发现违规行为应按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

理。 

邮寄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 8号湖北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 昌志刚

收（邮编 43001） ，联系电话： 027—87328217，邮箱:3574891410qq.com. 

附件：  

1.2021 年度教育改革发展专项课题指南 

2.湖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一教育改革发展专项申请书 

 

 湖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1年 3 月 30日 

 

 
 
附件 1    2021 年度教育改革发展专项课题指南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2.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3.教育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研究 

4．建设现代化教育强省研究 

5.湖北教育现代化 2035 研究 

6.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研究 

7.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研究 

8.全面振兴乡村教育研究 

9.加快推进教育新基建研究 

10.新发展阶段湖北教育改革发展方位研究 

11.贯彻新发展理念湖北教育改革成效研究 

12.构建新发展格局湖北教育改革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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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与推进教育教学工作研究 

14.“长江经济带”，教育发展改革研究 

15.湖北高等教育服务“一芯两带三区”战略布局研究 

16.湖北省学校法治建设研究 

17.中小学管理立法研究 

18.健全教育行政执法与教育督导的协同机制 

19.湖北省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研究 

20.中小学法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21.中小学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研究 

21.湖北省扩大普惠学前教育资源研究 

22.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研究 

22.湖北省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课程建设研究 

23.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研究 

24.全面提升乡村教师地位、待遇研究 

25.健全学校、家庭和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26.整治校外环境机制研究 

27.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普通高中发展评价研究 

28.湖北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军民融合发展研究 

29.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考试处罚程序性问题研究 

30.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的学业水平考试研究 

31.推进“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研究 

32.新时代湖北师范教育改革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33.“双一流”建设绩效评价研究 

34.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提升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研究 

35.调整优化学科结构提升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研究 

36.省属高校分类发展与办学定位研究 

37.湖北加快现代职业教育研究 

38.我省大学生心理健康风险预警与干预机制研究 

39.湖北省职业院校办学能力监测评价研究 

40.平安校园“七防工程”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研究 

41.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创新与实践 

42.湖北教育援疆、援藏工作研究 

43.规范中小学财务管理对策研究 

 


